
证券代码：

002399

证券简称： 海普瑞 公告编号：

2019-083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

H

股）

申请材料获中国证监会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提交了关于首次公开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主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H股” ）的申请材料。 2019年12月27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

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受理序号：193060）。

公司本次发行H股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等相关政府机构、监管机构核

准和/或批准，能否获得以及何时获得核准和/或批准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194

证券简称：武汉凡谷 公告编号：

2019-125

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19年12月26日收到公司董事

兼副总裁胡丹女士的书面辞职报告。 胡丹女士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所担任的公司董事、董事会战略

委员会委员、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及副

总裁职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等 相关规定，胡丹女

士的辞职自《辞职申请》送达董事会时生效。 胡丹女士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公司董事会对胡丹女士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作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公司将尽快完成董事的补选和相关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工作。

特此公告。

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600010

股票简称：包钢股份 编号：（临）

2019-105

债券代码：

155638

债券简称：

19

包钢联

债券代码：

155712

债券简称：

19

钢联

03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于2019年12

月27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14人，实到董事14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太平石化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

为了满足公司生产经营资金的需要，公司拟将相关设备以售后回租方式与太平石化金融租赁有

限责任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预计融资金额不超过5亿元，期限3年。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14票，弃权0票，反对0票。

特此公告。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2月27日

股票代码：

002345

股票简称：潮宏基 公告编号：

2019-092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11

月份新增直营门店

情况简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11号———上市公司从事珠宝相关业务》的要求，广

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现将2019年11月份公司旗下珠宝品牌新增直营门

店概况公告如下：

序号 门店名称

所在地

区

开业时间

经营形

式

面积

（

㎡

）

投资金额

（

万元

）

主要商品类别

1

CHJ

青岛青特万达广

场

华东

2019-11-08

直营

95 359.35

时尚珠宝首饰

、

黄

金饰品

2 CHJ

呼和浩特七彩城 华北

2019-11-09

直营

72 181.64

时尚珠宝首饰

、

黄

金饰品

3 CHJ

诸暨雄风新天地 华东

2019-11-29

直营

43 298.25

时尚珠宝首饰

、

黄

金饰品

注：上述投资金额主要包括首次铺货和装修。

以上经营数据为初步统计数据，最终数据以定期报告为准，特此提醒投资者注意。

特此公告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2月27日

证券代码：

600405

证券简称：动力源 编号：

2019-063

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挂牌转让无异议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

所” ）出具的《关于对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挂牌转让无异议的函》（上

证函[2019]2338号，以下简称“无异议函” ）。 根据无异议函，公司由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承销的，面

向合格投资者非公开发行总额不超过2亿元的公司债券符合上交所的挂牌转让条件， 上交所对其挂牌

转让无异议。 本次债券采取分期发行方式，无异议函自出具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公司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无异议函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在无异议函规定的有效期内，办理本

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450

证券简称：

*ST

康得 公告编号：

2019-259

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暂时关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关停情况相关介绍

为降低公司运营成本，提升公司运营效率，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拟实施业务调整，暂时关停北京康得新功能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功能” ）相关业务，

现将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二、北京功能基本情况

公司下属子公司北京功能位于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 北京功能2018年营业收入656,410,

262.71元，占合并报表营业收入的7.2%，利润总额32,088,957.57元，占合并报表利润总额的9.4%。

三、本次关停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暂时关停北京功能相关业务对公司产品结构和经济效益影响较小，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

重大影响。 公司将积极沟通处理相关补偿、人员安置等工作，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将后续进展情况进

行持续性信息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27日

证券代码：

603033

证券简称：三维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85

浙江三维橡胶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监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三维橡胶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监事会于近日收到股东代表监事孙静范女

士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孙静范女士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职务。辞

职后，孙静范女士继续在公司任职。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孙静范女士辞任将导致公司监事会人数低于法定最

低人数，因此在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监事之前，孙静范女士仍继续履行监事职务。公司将按照有关

规定，尽快完成监事的补选及后续相关工作。

孙静范女士在担任监事期间，认真履行监事的职责，勤勉尽责，为公司规范运作与发展发挥了积

极作用。 公司对孙静范女士在任职期间为公司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浙江三维橡胶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603681

股票简称：永冠新材 编号：

2019-073

上海永冠众诚新材料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

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永冠众诚新材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江西永冠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永冠” ）已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审查并收到由江西省科学技术厅、

江西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江西省税务局联合颁发的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

GR201936000717，发证时间：2019年9月16日），有效期三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国家对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税收政策，江西永冠自

2019年起可连续三年（2019年、2020年、2021年）享受国家关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优惠政策，即按

15%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特此公告。

上海永冠众诚新材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2月28日

股票简称：精工钢构 股票代码：

600496

编号：临

2019-093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解押暨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控股股东精工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工控股” ）及其下属公司精工控股集团（浙江）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精工控股投资”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537,069,604股，占公司目前股份总数的29.67%；

●精工控股及其下属公司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数量（本次解押及再质押后）为 536,420,000

股，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额的99.88%，占公司目前股份总额的29.63%。

2019年12月27日,本公司接到精工控股关于股份解除质押及再质押相关情况的告知函,具体情

况如下（本公告涉及数据尾数差异系四舍五入造成）：

一、控股股东本次股份质押解除的具体情况

2019年12月26日，精工控股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了将质押给浙江绍兴恒信农

村合作银行斗门支行的980万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质押解除手续。 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精工控股

本次解质股份

（

股

）

9,80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4.13%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54%

解质时间

2019

年

12

月

26

日

持股数量

（

股

）

237,069,604

持股比例

13.09%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

股

）

226,200,00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95.42%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2.49%

二、控股股东本次股份质押具体情况

（一）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2019年12月26日，精工控股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了将其持有的1,022万股无

限售条件流通股质押给浙江绍兴恒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斗门支行（以下简称“恒信银行” ）

的质押手续。 具体情况如下：

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

本次质押

股数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补

充质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质押融

资资金

用途

精工控

股

是

1022

万股 否 否

2019.12．26

2020.12.2

5

恒信银行

4.31% 0.56%

生产经

营

上述股份的质押主要用途是自身经营所需，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

或其他保障用途。

（二）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单位：股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

例

本次质押

前累计质

押数量

本次质押后

累计质押数

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精工控

股

237,069,604 13.09%

226,200,

000

236,420,000 99.73% 13.06% 0 0 0 0

精工控

股投资

300,000,000 16.57%

300,000,

000

300,000,000 100% 16.57%

300,000,

000

0 0 0

合计

537,069,604 29.67%

526,200,

000

536,420,000 99.88% 29.63%

300,000,

000

0 0 0

三、公司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一）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和一年内将到期的质押股份情况

精工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将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8,820万股， 占其所持有股份比

例16.42%，占公司总股本比例4.87%，对应融资余额1.54亿元。

精工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一年内将到期（不含半年内到期质押股份）的质押股份数量为9,

822万股,占其所持有股份比例18.29%，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5.43%，对应融资余额1.65亿元。

精工控股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资金偿还能力，精工控股质押融资的还款来源包括其营业收入、股

票红利、投资收益、非有效资产处置收入及其他收入。 后续如出现平仓风险，精工控股将采取包括但

不限于补充质押、提前还款等措施应对风险。

（二）截止公告披露日，精工控股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公司利益

的情形。

（三）控股股东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控股股东本次股份质押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任何影响。

2、控股股东本次股份质押不会对公司治理产生任何影响，不会导致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3、控股股东不存在须履行的业绩补偿义务。

（四）控股本次质押所融资金的具体用途及预计还款资金来源

本次质押所融资金具体用途：自身经营所需，补充流动资金。

预计还款资金来源：营业收入、股票红利、投资收益、非有效资产处置收入及其他收入。

（五）控股股东资信情况

1、基本情况

精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成立日期：2003年2月12日；注册资本：35556万人民币；注册地址：浙江

省绍兴市柯桥区柯桥街道鉴湖路（柯西开发区）；经营范围：钢结构建筑、钢结构件的设计、生产制作、

施工安装（凭资质经营）；经销：化纤原料、建筑材料(除危险化学品外)、金属材料（贵稀金属除外）及

相关零配件；货物进出口及代理；物业管理。

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亿元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银行贷款

总额

流动负债总

额

资产

净额

营业

收入

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最近一年

231.13 166.75 58.20 145.87 64.39 140.96 2.12 0.61

最近一期

234.71 163.91 49.47 143.38 70.80 114.17 3.52 6.39

3、偿债能力指标

资产负债

率

流动

比率

速动

比率

现金

/

流动负

债比率

可利用的融资

渠道及授信额度

重大

或有负债

债务逾期或违约

记录及其对应金额

对外

担保

69.84% 1.05 0.55 0.22

银行融资

/ 92.79

亿元 无 无 无

4、大股东发行债券情况：无

5、控股股东因债务问题涉及的重大诉讼或仲裁情况：无

6、控股股东应结合自身资金实力、可利用的融资渠道及授信额度等，分析是否存在偿债风险。

精工控股截止2019年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114.17亿元， 净利润3.52亿元， 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

6.39亿元，资产负债率、流动比、速动比等各项财务指标正常。精工控股集团可利用的融资渠道为银行

贷款，授信额度92.79亿元。 精工控股主要资金来源有各板块营业收入、股权分红、投资收益及非有效

资产处置收入。 精工控股将巩固旗下钢结构建筑、高新化纤、新型建材等业务经营，加快非有效资产

的处置，加快资金回笼，不存在偿债风险。

（六）控股股东与公司交易情况

2018�年度，本公司与控股股东精工控股及其主要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方 交易内容 金额

采购商品

/

接受劳务

安徽长江精工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商品

、

材料

、

劳务

87.39

浙江佳宝聚酯有限公司 商品

498.43

安徽墙煌彩铝科技有限公司 商品

、

材料

、

劳务

593.62

安徽皖西宾馆有限公司 商品

、

劳务

、

水电

32.77

金刚幕墙集团有限公司 材料

、

劳务

2,157.51

墙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材料

、

劳务

1,344.28

浙江铸辉金属构件有限公司 劳务

46.30

广州歌德幕墙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劳务

5.83

出售商品

/

提供劳务

安徽长江精工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材料

、

商品

、

劳务

、

水电

285.58

墙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劳务

1.58

广州歌德幕墙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劳务

36.42

安徽墙煌彩铝科技有限公司 商品

12.1

浙江铸辉金属构件有限公司 材料

9.29

租赁情况

安徽长江精工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厂房

93.70

安徽长江精工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机器设备

22.59

浙江佳宝聚酯有限公司 宿舍楼

14.93

上述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日常经营发生的关联交易，交易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七）质押风险情况评估

精工控股目前虽存在高比例股份质押，但质押融资均为银行贷款，同时均有落实追加其他担保

措施；精工控股质押约定的平均平仓线价格较低，离目前平均股价还有较大的差距，基本不会出现平

仓或被强制平仓的风险。 精工控股将会加大经营力度，进一步提高盈利水平，盘活存量资产，加快资

金回笼，降低整体负债情况。 后续如出现平仓风险，控股股东将采取积极应对措施，包括但不限于补

充质押、提前还款等。

公司将根据公司股份质押情况以及控股股东质押风险情况持续进行相关信息披露工作。

特此公告。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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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12月2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十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7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1,527,532,885

3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42.307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孙云先生因公出差未能亲自出席，经过其他董事过半数选举董事

甘洪先生主持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方式召开并表决。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7人，董事长孙云因公出差未能亲自出席会议；董事熊国斌、王猛因

公出差未能亲自出席会议：独立董事吴开超因公出差未能亲自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7人，出席6人，监事谭德彬因公出差未能亲自出席会议；

3、 董事会秘书周勇出席，公司高管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

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523,129,031 99.7117 4,403,854 0.2883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

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523,129,031 99.7117 4,403,854 0.2883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523,129,031 99.7117 4,403,854 0.2883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变更2019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524,258,531 99.7856 3,021,654 0.1978 252,700 0.0166

5、议案名称：关于变更2019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524,258,531 99.7856 3,021,654 0.1978 252,700 0.0166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1

关于

《

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2019

年限制 性股票激 励

计划

（

草案

）》

及其摘要的议案

10,776,347 70.9894 4,403,854 29.0106 0 0.0000

2

关于

《

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2019

年限制 性股票激 励

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

的议案

10,776,347 70.9894 4,403,854 29.0106 0 0.0000

3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

全权办理公司

2019

年限制性 股

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10,776,347 70.9894 4,403,854 29.0106 0 0.0000

4

关于变更

2019

年 度财务审 计机

构的议案

11,905,847 78.4301 3,021,654 19.9052 252,700 1.6647

5

关于变更

2019

年 度内部控 制审

计机构的议案

11,905,847 78.4301 3,021,654 19.9052 252,700 1.664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有关特别决议通过议案说明：第一、二、三项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均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2/3�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康达（成都）律师事务所

律师：龚星铭、李丹玮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四川路桥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四川路桥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北京康达（成都）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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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

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 遵守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 针对《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内容采取了保密措施，同时对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内幕信

息知情人进行了登记。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于2019年11月12日召开了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四川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他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11月13日公司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及其他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告的相关文件。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对内幕信息知情人在《四川路桥建设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前六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

查，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1、核查对象为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

2、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 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就核查对象于 《四川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首次公开披露前六个月（即2019年5月12日至2019年11月12

日）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查询，并取得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查

询证明。

二、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查询证明，在自查期间内，除杨严之外，

其余核查对象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杨严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买卖日期 买卖方向 买卖数量

（

股

）

杨严 中层管理人员

2019.5.29

买入

48,000

2019.6.28

卖出

47,000

2019.7.2

买入

10,000

2019.8.2

买入

39,600

公司经核查后认为，杨严是在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于2019年11月12日召开第十一次会议审议《四

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时，才知晓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的信息， 其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 是基于对资本市场情况的自行判断而进行的投资交

易，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三、结论

在《四川路桥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首次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未

发现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利用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的内幕信息进行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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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出售子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 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

大遗漏。

2019年12月13日，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矿业” 、 “公司” 或“转让方” ）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出售子公司天通矿业

51%股权的议案》、《关于出售子公司富生矿业100%股权的议案》 以及 《关于出售子公司巨源矿业

100%股权的议案》。 公司拟将所持有的全资子公司陈巴尔虎旗天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

通矿业” ）51%股权、赤峰富生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生矿业” ）100%股权及巴林右旗巨源矿业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巨源矿业” ）100%股权分别以21,288.27万元、106.98万元、1元的价格转让

给林西县益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益新矿业”或“受让方” ）。 公司与受让方于2019年12月

13日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以上交易尚需获得公司拟于2019年12月30日召开的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批。 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19年12月14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发布的《兴业矿业：关于拟出售子公司股权暨涉及矿业权信息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81）。

按照双方签订的天通矿业《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协议签署后10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应向转让方

支付不低于股权转让价款的30%（即不低于6,386.48万元）作为预付款。 协议生效后，受让方支付的上

述预付款转为受让方向转让方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 按照双方签订的富生矿业《股权转让协议》的约

定，协议签署后10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应向转让方支付不低于股权转让价款的30%（即不低于32.09万

元）作为预付款。 协议生效后，受让方支付的上述预付款转为受让方向转让方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

2019年12月26日，公司收到益新矿业向公司支付的上述交易预付款合计7,000.00万元整。

特此公告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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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及一致行动人

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 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矿业” 、“公司” 或“本公司” ） 于 2019� 年 12�

月 27�日收到持股5%以上股东李献来及一致行动人李佩、李佳出具的《李献来、李佩、李佳关于股份减

持计划的函》，计划减持公司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55,115,766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3%。 若减持计

划实施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上述股份数量做相应调整。

上述股份减持将采用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的方式。 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进行减持的，在本减持计划

公告之日起的三个月内减持数量合计不超过36,743,844股，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通过证券交易

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减持的，在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减持数量合计

不超过18,371,922股，即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 持股比例

李献来

110,241,798 6%

李佩

25,939,257 1.41%

李佳

25,952,157 1.41%

合计

162,133,212 8.83%

李献来与李佩、李佳为一致行动人，其所持有公司股份均为无限售流通股，减持过程中李献来与李

佩、李佳持股数量将合并计算。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减持计划相关情况

1、减持原因：融资还款及自身投资安排。

2、股份来源：

①2016年，公司收购正镶白旗乾金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乾金达矿业” ）100%股权（以

下简称“2016年收购事项” ），以新增股份的方式向乾金达矿业股东李献来、李佩、李佳支付乾金达矿业

100%股权的全部收购价款，合计向李献来、李佩、李佳发行了538,044,664股股份，其中向李献来发行

110,241,798股股份， 向李佩发行25,939,257股股份， 向李佳发行25,939,257股股份。 以上股份于

2019年12月27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②除上述股份外，李佳在二级市场购买了12,900股股份。

3、减持方式：大宗交易与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分次减持。

4、减持期间：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进行减持的，在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的三个月内减持数量合计

不超过36,743,844股，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

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减持的，在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

月内减持数量合计不超过18,371,922股，即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

5.拟减持股份数量及比例：减持数量合计不超过55,115,766股，不超过兴业矿业总股本的3%。若减

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有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股本除权、除息事项的，减持股份数、股权

比例将相应调整。

6、减持价格：根据减持时的市场价格及交易方式确定。

三、承诺履行情况及不得减持股份情形的说明

（一）承诺履行情况

李献来、李佩、李佳通过公司2016年收购事项获得的公司新增股份，自该等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至

36个月届满之日将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

让。

李献来通过公司2016年收购事项获得的公司的新增股份在乾金达矿业所持有的东胡探矿权完成

探矿权转采矿权、乾金达矿业取得采矿许可证之日前不得设定质押或进行其他融资。

上述承诺期间李献来、李佩、李佳严格履行了承诺，未出现违反上述承诺的事项。

（二）不得减持股份情形的说明

1、李献来、李佩、李佳不存在以下按规定不得减持股份的情形：

（1）上市公司或者大股东因涉嫌证券期货违法犯罪，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或者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期间，以及在行政处罚决定、刑事判决作出之后未满6�个月的；

（2）大股东因违反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未满3个月的；

（3）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李献来、李佩、李佳将不在下列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份：

（1）公司年度报告公告前三十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年度报告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日前三

十日起算，直至公告前一日；

（2）公司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日内；

（3） 自可能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或者进入决策

程序之日，至依法披露后二个交易日内；

（4）中国证监会及本所规定的其他期间。

三、相关风险提示及说明

1、本次减持计划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

股份的若干规定》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规定。

2、本次减持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在减持期间内是否 实施本股份减持计划，

存在减持时间、减持价格的不确定性。

3、李献来、李佳、李佩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减持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

营，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4、在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董事会将督促李献来、李佳、李佩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四、备查文件

《李献来、李佩、李佳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函》。

特此公告。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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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

《民事判决书》的公告（四十三）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2月2日至2019年12月27日收到上海金

融法院发来的（以下简称“法院” ）发来的52份《民事判决书》及相关法律文书。

根据《民事判决书》显示，法院已对31名原告起诉公司、214名原告起诉公司、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立信所” ）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一案审理终结并作出一审判决。 现就

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31名自然人

被告：公司

原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赔偿投资差额损失、佣金、印花税和利息损失等合计人民币3,568,893.30元；

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二）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214名自然人

被告一：公司

被告二：立信所

原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赔偿投资差额损失、佣金、印花税和利息损失等合计人民币39,019,360.04元；

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三）事实和理由

公司于2015年5月1日发布《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的公告》。 后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对公司作出行政处罚，认定其发布的2013年年报虚假披露信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的相关规定，构成虚假陈述。 原告买入公司股票遭受损失与公司的虚假陈述行为有因果关

系。

（四）法院审理情况和《民事判决书》主要内容

法院已公开开庭对案件进行了审理，现均已审理终结。

法院认为，公司存在虚假记载的证券市场虚假陈述行为，其虚假陈述的实施日为2014年2月28日，

即发布2013年年度报告的日期。

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的公告已完整披露了涉案虚假陈述

的事实及中国证监会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披露内容与中国证监会[2016]08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内

容具有高度对应性，充分揭示了投资风险，足以警示投资者重新评估股票价值。 因此，应当以该公告日

作为涉案虚假陈述揭露日。

其中2名自然人原告在虚假陈述揭露日前已卖出全部公司股票，其相应的交易行为并非发生在虚

假陈述对市场发生影响的阶段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

的若干规定》第十九条规定，应认定原告买卖股票的损失与涉案虚假陈述并不存在因果关系。 因此公

司无需因系争虚假陈述行为对原告损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243名原告在虚假陈述揭露日后仍持续持有公司股票，其相应的交易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

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八条规定，应认定原告买卖股票的损失

与涉案虚假陈述存在因果关系。

二、 诉讼判决结果

（一）法院对31名原告起诉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一案的判决如下：

1.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31名原告的投资差额及佣金损失3,492,559.00元，并支

付上述款项利息。

2.驳回31名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3.与31名原告的诉讼请求对应的案件受理费由原告和公司共同负担。

（二）法院对214名原告起诉公司、立信所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一案的判决如下：

1.驳回原告2名自然人的诉讼请求。

2.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212名原告的投资差额及佣金损失27,032,401.38元，并

支付上述款项利息。

3.立信所对公司第二项所负的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4.驳回212名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与212名原告的诉讼请求对应的案件受理费由各方共同负担。

三、诉讼判决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判决系法院作出的初审判决，原告和公司如不服该判决可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提起上诉。 公

司将持续关注上述诉讼事项及其他诉本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上海金融法院（2018）沪74民初92号、374号、390号、432号、433号、434号、436号、438号、441号、

443号、444号、455号、456号、458号、460号、465号、468号、475号、476号、479号、485号、489号、491

号、495号、500号、534号、547号、552号、553号、554号、559号、561号、565号、571号、586号、589号、

639号、652号、850号、955号、957号、958号、962号、963号、964号、965号、966号、1016号、1128号、

1130号、1296号和1316号《民事判决书》

特此公告。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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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结果的公告（六）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大智慧” ）于2019年12月2日至2019年12月27

日收到上海金融法院发来的118份《民事调解书》、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上海市高院” ）

发来的50份《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发来的《民事裁定书》（文书号详见“备查文件” ），现将相

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根据《民事调解书》，上海金融法院已对286名原告起诉公司和462名原告起诉公司、立信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立信所” ）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一案作出调解确认。 具体情

况如下：

（一）调解书主要内容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286名自然人

被告：公司

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赔偿投资差额损失、佣金、印花税和利息损失等合计19,323,402.39元；

（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2.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462名自然人

被告一：公司

被告二：立信所

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赔偿投资差额损失、佣金、印花税和利息损失等合计77,045,993.11元；

（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3.主要事实与理由

公司于2016年7月26日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16]88号），中国证监会认定公司

存在违法事实。

（二）调解结果

1.公司与原告286名自然人自行和解达成如下协议，人民法院予以确认：

公司应依调解书向原告支付人民币15,434,163.39元。

2.公司、立信所与原告460名自然人自行和解达成如下协议，人民法院予以确认：

（1）公司应依调解书向原告支付人民币45,432,884.98元；

（2）立信所对公司所负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3.法院准许原告2名自然人诉公司、立信所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一案撤回起诉。

（三）调解结果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在上海金融法院的主持下，各方经过积极沟通以协商方式妥善解决了纠纷。 上述调解案件的

执行可能对公司的利润产生影响，公司将根据执行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二、根据《民事判决书》显示，上海市高院已对公司和立信所所涉的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一案相

关当事人的300例上诉申请作出二审判决。 具体情况如下：

（一）二审诉讼主要内容

1.诉讼各方当事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27名自然人

上诉人（原审被告）：公司

2.诉讼各方当事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273名自然人

上诉人一（原审被告）：公司

上诉人二（原审被告）：立信所

3.上诉人提出的上诉请求：

公司因不服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向上海市高院提起上诉，上诉请求如下：

（1）撤销一审判决，并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2）依法判决由被上诉人承担全部诉讼费。

立信所因不服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上诉请求如下：

（1）撤销一审判决，并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2）依法判决由被上诉人承担全部诉讼费。一审判决立信所对大智慧的全部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责

任不当，立信所的行为系过失行为，应承担部分补充赔偿责任。

（二）判决和裁定结果

1.�上海市高院对公司的上诉判决申请判决如下：

（1）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公司应赔偿27名自然人投资差额及佣金损失9,204,002.37元，并支付

上述款项利息。

2.上海市高院对公司、立信所的上诉申请判决如下：

（1）对于上诉人诉原告33名自然人的上诉申请，撤销《民事判决书》中对应的一审判决部分；改

判为大智慧应赔偿原告33名自然人投资差额及佣金损失2,793,912.04元，并支付上述款项利息；

（2）对于上诉人诉原告240名自然人的上诉申请，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公司应赔偿240名自然人

投资差额及佣金损失45,645,283.47元，并支付上述款项利息；

（3）上诉人立信所对上诉人大智慧所负的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三)诉讼判决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判决为终审判决，本次判决的依法执行，可能会对公司的利润产生影响。

三、公司于近日收到最高人民法院发来的《民事裁定书》，对公司因证券虚假陈述纠纷案提出的

58例再审申请作出裁定。 裁定如下：驳回公司的再审申请。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诉讼事项及其他诉本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备查文件

上海金融法院（2018）沪74民初29号、31号、43号、80号、83号、240号、374号、380号、409号、412

号、414号、417号、418号、419号、423号、442号、447号、448号、450号、451号、452号、453号、459号、

460号、461号、462号、463号、468号、470号、473号、477号、480号、483号、510号、519号、523号、531

号、536号、538号、540号、541号、550号、556号、560号、652号、881号、900号、954号、956号、979号、

1023号、1038号、1044号、1088号、1132号、1214号、1227号、1261号、1267号、1336号、1365号、1376

号、1380号、1389号、1394号、1404号、1425号、1437号、1438号、1439号、（2019）沪74民初11、38、46、

83号、312号、357号、396号、435号、538号、560号、561号、637号、641号、686号、717号、784号、948号、

948号之一、974号、980号、986号、1004号、1013号、1175号、1178号、1211号、1212号、1319号、1320

号、1321号、1322号、1386号、1395号、1441号、1649号、1654号、1656号、1950号、1984号、2118号、

2127号、2199号、2774号、2779号、3057号、3058号、3116号《民事调解书》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9）沪01民终36号、37号、38号、39号、40号、41号、44号、45号、46号、47

号、48号、49号、50号、51号、52号、53号、54号、55号、56号、79号、80号、81号、82号、83号、85号、86号、

87号、88号、89号、90号、91号、92号、93号、94号、96号、97号、98号、99号、100号、101号、103号、104号、

124号、126号、128号、137号、220号和243号《民事判决书》。

特此公告。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Disclosure�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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